
2023年6月16日 星期五
责编：刘北凡 美编：刘北凡 6知天下

本报讯（记者陈志茹 通讯员胡孟
琦 李志宏）6月6日，咸安区温泉街
道以“经验交流共分享 相互学习促发
展”为主题，组织黄畈等五个社区（村）
开展交流活动。

会上，该街道农村工作负责人围
绕乡村振兴、农村集体资源发包和小
型工程项目专项治理、清廉村居等村
级台账资料汇编细则和要求，逐一进
行了解读，现场对工作人员提出的问
题进行交流解答，邀请大家共同参观
学习了温泉社区的相关台账资料。

“我就是工作时间长了点，经验多
了点，其他的还要不断学习！”“台账整
理 重 在 平 时 的 收 集 ，工 作 要 细
致。”……交流会上，温泉社区乡村振
兴业务员张元珍和财务人员洪莲分享
了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心得，表示要
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得到了社区工作
人员的一致肯定。

通过此次学习交流，进一步提升
了该街道干部的业务能力和水平，推
动了农村集体资源发包和小型工程项
目专项治理等工作有序、有质落实。

本报讯（记者陈志茹 通讯员马赟）
近日，温泉街道万年路社区以“党建引领
共同缔造”为主题，组织社区班子成员、
小区党支部、业委会成员等20余人，深
入辖区各小区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当日 ，万年路社区一行分别来到温
泉街道和谐小区、三和小区、金叶小区、
浮山街道祥和苑小区参观，学习基层治
理、小区建设，特别是“党建引领共同缔

造”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有益做法。
活动中，万年路社区一行通过现场参

观、聆听讲解、组织座谈等方式深入了解和
谐小区、三和小区、金叶小区、祥和苑小区，
是如何围绕党建引领、群众自治组织建设、
人居环境整治、议事平台搭建、长效监管机
制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进行深入了解。
大家边走边看边学习，通过与街道干部、小
区党建工作者等同志的现场交流，进一步增

强了对“共同缔造”活动精神内涵的理解。
此次参观学习活动，代表们一致认

为，感触颇深，收获很大。通过考察学
习，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经验，看到了新
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下一步，温泉街
道万年路社区将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
讲好“共同缔造”故事，让更多群众自觉
自主自动参与到共同缔造活动中来，切
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陈志茹 通讯员汤丽红）
日前，咸安区温泉街道岔路口社区新时
代实践站联合咸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在香
城学府小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活动，100
余名居民和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参加。

“在家里炒菜，油锅起火怎么办？你
会怎么做？”消防员在讲解中不时提问启
发居民思考，用实际案例向在场人员强
调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详细讲解分析
了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常识和初期火
灾扑救、安全疏散及逃生自救技能的内

容。同时，为了让居民掌握正确使用灭
火器的方法，消防员还点燃油火，邀请居
民零距离体验灭火器灭火。

“灭火器的使用要领是一抬二拔三
瞄四压，通过学习，以后遇到火灾也能冷
静的面对和处理，今天的培训知识非常
实用”参与演练的陈女士说道。

下一步，岔路口社区将持续加大消
防安全知识宣传力度，强化居民的安全
意识，增强居民的自我保护能力，提高居
民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自救能力，持

续营造“防范火灾、人人关注、人人参与”
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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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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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路社区深入“兄弟”小区参观学习

参访社区治理新经验共建幸福小区

岔路口社区：消防演练进小区共建平安家园

“最终解释权”成商家护身符
“霸王条款”如何终结

上海的罗女士说，此前她在一家自
助餐厅吃饭，在网上购买了该店107.9
元的团购券。结账时，商家却表示，当
天无法使用团购券，全天价格统一为每
位128元，并强调最终解释权归店家所
有。罗女士无奈支付了差价。

广州的艾小姐在一家健身房办理
了健身卡，并签订入会协议，预存了
15000元。会员协议中约定，入会后
会员费、预付款等费用不予退还，最终
解释权归该店所有。此后，艾小姐因
搬家与健身房协商退款，但健身房却
以协议中规定“最终解释权”等为由拒
绝了退款要求。

此类案例非常多。不少消费者反
映，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很多商家动辄
声称自己有“最终解释权”。

天眼查统计的公开信息显示，近5
年来，全国各地因商家在经营行为中使
用“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的相关说
明而被行政处罚的案例近300起。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10年涉及“最终
解释权”的民事合同类纠纷一审判决案
件超过3700起。相关消费纠纷涉及的
行业很多，包括汽车用品销售、美容美
发、食品餐饮、酒店、电商等。

“商家规定自身享有‘最终解释权’
的目的是排除消费者权利，为自己的过
错或违法行为‘兜底’。部分商家通过
故意夸大宣传或模糊表述引客，再以

‘最终解释权’为由宰客。”北京天驰君
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王洁莹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表示，从法律上来说，尽管商家可以对
其所拟格式条款进行解释，但商家并
无所谓的“最终解释权”，“最终解释
权”条款是无效条款。倘若矛盾双方
走司法途径解决消费纠纷，对格式条
款的最终裁定权应归受理案件的法院
或仲裁机构享有。

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协会多次表
示，“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最终解释
权归经营者所有”“出卖人享有最终解
释权”为不公平格式条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表示，
我国现行的多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司法解释已对商家在格式条款中附加

“最终解释权”的行为有所限制。比
如，《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中明确，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
堂告示等的，不得作出含有“经营者单
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等内
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
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一)》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
的格式条款有电子商务经营者享有单
方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内容的，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为何明文禁止，但涉及“最终解释
权”的消费纠纷仍然多发？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部分不法商
家试图运用“最终解释权”条款恶意牟

利外，不少商家法律意识不强，认为格
式条款中添加“最终解释权”是行业惯
例、理所应当。

江西一家曾遭遇行政处罚的企业
负责人对记者说：“我们起初并不知道
加入‘最终解释权’是‘霸王条款’，毕竟
简略的宣传信息很难把活动规则穷尽，
感觉这么写也没什么问题，直到被市场
监管局处罚500元才知道违法了。”

此外，部分消费者虽然吃了亏，但
最终选择息事宁人。一名遭受侵权的消
费者说：“‘最终解释权’的表述在生活中
很常见。商家自己开展活动自己制定条
款，好像也合情合理，只要扯皮不到自己
身上就行。就算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
事情不大，一般人也不会去跟企业仲裁、
打官司，那样成本太高了。”

多位法律界专家表示，当前线上
线下的商业活动频繁。商业信息发布
渠道分散，执法力量难以广泛覆盖。
执法部门获取的违法线索，更多来源
于对市场主体的执法巡查和消费者投
诉，打击治理的深度和广度有限。

上海、浙江、河北等多地市场监管
部门都曾公开表示，“最终解释权归本
店所有”之类的表述，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属于“霸王条款”。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2020年修订
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如果商家违规制定‘最终解释权’条
款，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可由市场监

管部门责令改正，单处或者并处警告，
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三
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北京孟真律师事务
所律师舒胜来说。

业内专家表示，根治商家滥用“最
终解释权”行为，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商
家和消费者的法治教育，另一方面要
让商家不敢用、不能用“霸王条款”，让
消费者在遭遇权益侵害时有“说不”的
底气和能力。

刘俊海建议，电商平台、社交媒体、
短视频平台等商家聚合平台应当落实
平台责任，系统清理平台上各类涉及

“最终解释权”的不平等格式条款。
“平台可针对即将发布的广告、推

文、格式合同内涉及‘最终解释权’类
的‘霸王条款’关键词内容进行智能风
险提示和屏蔽，让可能发生的违法经
营行为及时‘刹车’。”刘俊海说。

薛军认为，针对“霸王条款”多发
的行业，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权益
保护组织可进一步开展普法宣传，加
强对商家和平台涉“最终解释权”违法
行为日常巡查，对存在主观恶意利用

“最终解释权”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
行为坚决查处，并公布典型案例。

王洁莹表示，应畅通消费者投诉、
举报、反馈渠道，强化维权事中、事后监
管，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消费
者也要擦亮眼睛，仔细阅读合同条款，
增强留痕意识。如遇到‘霸王条款’，可
先与商家协商要求删除该条款；如协商
不成，可以拨打12315投诉。”

新华网消息“报舞蹈班送照相机”“买名酒送高品质汽车”“买车还送车”……近期，各类
商家开启“6·18”大促销，各种宣传推广令人眼花缭乱。“新华视点”记者发现，在不少商家发
布的广告中，“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之类的说法频繁出现。

事实上，长期以来，因“最终解释权”相关条款引发的消费纠纷不断。为何这一“霸王条
款”在商业活动中屡禁不止？

？

■司空见惯的不公平条款

■法律明文禁止，何以屡禁不止？

■遇到“霸王条款”要敢于“说不”


